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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务处文件 
 

教务处〔2023〕2 号 

 

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务处关于印发 

《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3级本科生专业 

选择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各学院、学部、校区： 

现将《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3 级本科生专业选择实施细则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务处 

2023年 11月 10日      

 

 

 



 — 2 — 

哈尔滨工业大学 

2023级本科生专业选择实施细则 

实行本科生大类培养是我校适应新时代高等教育教学改革，落

实“以学生为中心，学生学习与发展成效驱动”教育理念，建立通

识教育、专业教育、实践创新、个性发展有机融合的“1+1+X”人

才培养模式的重要举措。为充分保障学生权益，规范“1+1+X”人

才培养模式下学生专业选择工作，根据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专

业选择管理办法》（校本教务〔2020〕19号）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本实施细则所指本科生为我校全日制在籍本科生。 

（二）学校按照“专业集群”“专业类”“专业”招生，其中，

“专业集群”“专业类”内包含“专业”。 

（三）专业选择包含专业集群内选择专业、专业类内选择专业

以及转专业（集群/类）。 

二、专业集群内选择专业 

（一）第一学年夏季学期，以“专业集群”招生入学的本科生

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和学习兴趣在本专业集群内选择某个学院作

为管理单位，学生培养工作依托所在学院开展。 

（二）第二学年夏季学期，学生在原所属专业集群内任选专业。 

三、专业类内选择专业 

（一）以“专业类”招生入学的本科生原则上在第二学年夏季学

期进行专业类内选择专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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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生在本专业类内任选专业。 

四、转专业（集群/类） 

转专业（集群/类）分为集中申请、单独申请两种方式，申请

后均需通过相关考核，才能确定转专业（集群/类）结果。 

（一）集中申请 

集中申请转专业（集群/类）在第一学年夏季学期进行。工作

流程如下： 

1.第一学年秋季学期，各专业（集群/类）所在学院、学部应制

定专业（集群/类）接收考核办法，报学校备案通过后及时向学生

发布； 

2.第一学年夏季学期，公布可申请转专业（集群/类）的学生名

单，并公示； 

3.学生申请转专业（集群/类）； 

4.专业（集群/类）进行初审并公布参加面试学生名单。具有面

试资格的学生，在规定时间内到拟转入专业（集群/类）参加考核，

未参加考核者，视为自动放弃； 

5.专业（集群/类）公示录取名单； 

6.教务处审核并公示最终录取结果。 

（二）单独申请 

符合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十三条第（二）

至（五）款情形的学生，可申请转专业（类），按以下程序办理： 

1.拟转专业（类）的学生于学期开学第一周向所在学院、学部

提交申请并填写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调专业申请表》，附课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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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绩单及相关支撑材料； 

2.对于原所在学院、学部同意转出的，拟转入学院、学部对学

生进行综合考评，确定是否同意转入。 

（三）以下两类本科生不可申请转专业（集群/类）： 

1.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，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

学校有明确约定的； 

2.入学未满一学年或毕业前一年的。 

五、附则 

（一）威海校区、深圳校区可根据本实施细则，制定本单位的

实施细则。 

（二）未来技术学院特色班学生专业选择按照录取前与学校的

约定执行，拔尖班学生专业选择按照《未来技术学院专业领域及轨

道选择实施细则》执行。 

（三）各专业集群、学院、学部需将录取学生名单进行公示。 

（四）公示无异议后，按学校要求登录本科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

修改学生相关信息，并报本科生院教务处复核。 

（五）本实施细则适用于 2023年入学的本科生。 

（六）本实施细则由本科生院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

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院教务处            2023年 11月 1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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